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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农职改〔2023〕5 号

关于报送 2022 年度制茶工程系列专业技术
中、初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职改办、农业农村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、在南平考察时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聚焦文化赋魂、科技赋能、产业融合，全力

创建全国茶文化、茶产业、茶科技统筹发展先行区，加快我

市茶叶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提高茶叶制作文化科技水平

和创新能力，促进茶产业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职称制度

改革精神，结合制茶工程技术的专业特点，经研究，拟定于

2023 年 9 月前召开南平市 2022 年度制茶工程专业技术人员

第七届中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会，请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制

茶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做好职称评审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审范围和对象

凡在我市从事茶叶生产、加工等工作，尚未达到法定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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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年龄的制茶工程专业技术人员，具备制茶工程中、初级职

务任职条件，即符合南农职改〔2022〕3 号、闽人社发〔2019〕

2 号、闽人社文〔2021〕58 号等有关文件规定，均可根据制

茶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条件要求，申报其相应专业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。

二、报送材料时间

报送材料截止时间 2023 年 6 月 15 日。请各县（市、区）

按时报送材料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三、年限计算

申报制茶工程专业技术中、初级职务人员，业绩成果计

算年限为取得本系列现任职务任职资格后至 2022 年 12 月

31 日，任职年限计算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非公企业申报

人员的任职年限依据本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合同

或其他可确切证明任职年限的材料认定）。在现单位工作前

已被其他单位聘任现专业技术职务的，其前后任职时间可合

并计算。从事茶叶专业技术工作年限需当地茶叶生产行政主

管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茶叶协会认证。

四、答辩

申报制茶工程专业技术中级职务人员均需答辩，答辩范

围为论文代表作内容、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基本情况、本专业

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。答辩时间另行通知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1.各县(市、区)农业技术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安

排专人负责评审材料收件工作，对每位申报人员所从事的业

务工作和业绩给予核对认定，签署意见并经审核人签名，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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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不在岗人员申报参加评审。

2.根据相关文件规定，申报人员的《申报技术职务任职

资格人员简明表》需在本单位张贴公示，并公开监督电话号

码（南平市农业技术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地址：南平

市南林核心区商务写字楼 2 号楼 B204，监督电话：办公室

8892330、科技教育科 8825207、纪检组 8830201），接受群

众监督，增强职改工作透明度，公示期限为 5 个工作日。所

在单位应在该申报人员的《评审表》中“推荐意见”栏“所

在单位意见”按规定对参评人作出评价、写出推荐意见，还

应注明“经公示（公示期为××年××月××日至××日），

材料真实，符合××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”，

同时填入《简明表》中的“公示”栏。

3.往年评审未通过的对象，今年申报材料中有增加新业

绩的方可申报。

4.各县（市、区）制茶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初级职务，

应经县（市、区）职改办预审委托，按上述报送时间，将材

料报送南平市农业技术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代评。

5.师从学艺的须提供由授艺师长签名认可，经行业协

（学）会、主管部门推荐的证明材料。

6.申报职称评审材料必须真实，如有虚假，一经查实，

取消其申报资格，今后该申报者两年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；

已评审确认任职资格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撤销。

7.回乡创办企业的专业技术人才，社保缴纳证明可由个

人所得税证明代替。

8.本文件及附件可登录南平市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政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